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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錄(節本) 

壹、開會時間：105年 1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3樓西北區民眾、記者接待室 

參、主持人：林主任委員欽榮（李委員得全代理） 記錄：王佳于 

肆、出席委員：(略)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陸、調處提案 

第一案            

案由：南港區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土地分配異議案，提請調

處。 

說明： 

一、辦理過程 

(一)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計畫書 

  本重劃區係依本府 101 年 5 月 15 日公告實施之「擬定臺北市南港

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規定辦理跨區市地重劃，分為 B、

C、D、E等 4大區塊，開發總面積約 6.88公頃，重劃計畫書於 101年 8

月 1日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確定。 

(二)重劃前後地價評議 

  本局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1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條

規定辦理本重劃區之重劃前後地價查估作業，並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提

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 57 次會議評議通過。重劃前後地

價評定因素如下：  

1.重劃前地價：參酌影響各街廓內之各宗土地重劃前地價之使用狀況、

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因素進行地價區段劃分後，衡酌各區段當

期區段地價、位置、交通及使用狀況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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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劃後地價：參酌土地使用分區及預期發展情形等因素進行地價區段

劃分後，衡酌各區段位置、交通、道路寬度、土地使用分區及預期發

展情形等因素。 

(三)土地分配 

1.○○○重劃前所有土地位於 C區（公園用地），依 104年 7月 14日提

本會第 2 次會議審議通過之本重劃區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調整

分配原則，重劃後調整分配至 B區（特定商業區（一））。 

2.土地分配結果於 104年 9月 14日公告，同年 10月 14日公告期滿；

嗣因 E區公有土地分配持分有誤，於同年 11月 20日更正公告 E區土

地分配結果，同年 12月 20日公告期滿在案。 

二、 異議處理經過 

  ○○○於 104 年 9 月 18 日提出異議，與土地分配公告結果相關者為 B

區增設道路增加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及重劃前後土地估價方式有失公平，本

府於同年月 30日查處函復在案。 

(一)有關 B區增設道路一節，緣 B區尚有使用中之區域性排水箱涵橫跨，需

維持排水功能，無法廢除，若留置於可建築土地上，將影響獲配該處土

地之所有權人權益，爰增設符合法令規定及現況需要之道路以符合分配

所需，且增設之道路納入負擔後，重劃總平均負擔仍不超過原公告比率，

不妨礙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二)重劃前後地價評定部分，經重新檢視確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1

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規定辦理重劃前後地價查估作業，內容

並無違誤，且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提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第 57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已踐行法定程序。 

三、○○○不服上述查處結果，復於 104年 10月 19日就重劃前-後 B、C、D區

地價落差懸殊提出異議。案經查處結果，土地所有權人仍有異議，爰依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第 4項規定，提請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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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提具陳情書（詳附件 1）並陳述意見如下：  

一、3年前已交地予市府，迄去（104）年 9月始知分回土地之面積比率為 45.02%，

非市府承諾的 55.04%，市府說明係因重劃前後地價不同，然而分回土地地

價拉高，所負擔當然高，但未詳述地價形成經過，對估價方式是否符合公

平、公正、公開的估價原則和估價方法存疑，地價評議過程是否合理，陳

情書上已說明多項對○○○不公平的內容。 

二、關廠時間非常短，市府未替○○○想該如何解決當時幾百萬庫存，且營業

損失評估之專門人員未與○○○接洽。 

臺北市議會△△△議員： 

一、○○○配合重劃 101 年 12 月交地予市府，公司資遣員工、現有合約移轉、

解約、違約均概括承受，迄今尚未分回土地。過程中雖因異議及瓶蓋工廠

文資團體介入等，導致重劃時程延後，但近 3 年的時間，可讓○○○消化

訂單，對員工資遣有緩衝期，相對損失會降低很多。 

二、○○○重劃前工業用地約 2,450 坪，重劃後分回比率 45.02%，約 101 坪商

業地。地價形成過程雖找過土地開發總隊說明，○○○仍認為不夠透明、

公開，標準究竟在哪裡，是否有讓私地主共同參與過，這都是問題，就算

依法不能參與，是否有在事前、事中或者事後充分和私地主說明、溝通，

如何形成這個價格。 

市府回應： 

一、○○○所指市府承諾分回土地面積比率 55.04%，係以重劃計畫書公告所載

重劃負擔 44.96%計算，惟重劃計畫書所載重劃負擔係指全區平均負擔，亦

即部分土地所有權人負擔比率較高、部分較低，非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均相同。本案○○○負擔比率 54.98%雖高於平均負擔 43.2%，惟觀諸重劃

前後價值比，○○○所配土地價值比 135.06%，較本重劃區平均價值比

129.29%高，亦即雖負擔高，但價值比未較低；○○○重劃前土地係位於地

價較低之 C區，重劃後配於地價較高之 B區，致配回土地之面積比率 45.02%

低於平均及重劃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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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價查估資料均提送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評議過程資料

及會議紀錄等均已提供○○○，會議紀錄亦上網公告供公開查詢。 

三、○○○配合市府政策將土地先交予本府興建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營業損失

係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進行查估，市府依法能做的、應做的均依規定盡力

而為。 

委員發言與提問：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重劃負擔 45%，領回 55%，係一合計平均之

概念，非每位地主均得領回 55%；再者，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官網已公告相

關資訊，包含負擔計算表，已明確提到負擔率，惟每位地主分配多寡非固

定值，須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條規定計算式。 

二、○○○就配地到 B區之區位有無異議？是否僅就地價部分提出異議？ 

○○○回應：對分配到 B區沒有異議，僅就地價部分提出異議。 

結論：本案調處不成，由主管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規定報上級主管

機關裁決。 

 

第二案             

案由：南港區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

土地分配異議案，提請調處。 

說明： 

一、辦理過程 

(一)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計畫書 

  本重劃區係依本府 101 年 5 月 15 日公告實施之「擬定臺北市南港

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規定辦理跨區市地重劃，分為 B、

C、D、E等 4大區塊，開發總面積約 6.88公頃，重劃計畫書於 101年 8

月 1日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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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分配 

1.○○○經管重劃前土地位於 E 區（轉運站用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1項、第 2項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將部

分公有土地依序指配至 E區，並依 104年 7月 14日提本會第 2次會

議審議通過之本重劃區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調整分配原則，將重

劃後部分土地調整分配至 B區（特定商業區（一））。 

2.土地分配結果於 104年 9月 14日公告，同年 10月 14日公告期滿；

嗣因 E區公有土地分配持分有誤，於同年 11月 20日更正公告 E區土

地分配結果，同年 12月 20日公告期滿在案。 

二、異議處理經過 

  ○○○於 104 年 9 月 22 日就土地分配位置（將該局土地指配至 E 區有

悖都市計畫）及應考量受益情形減輕重劃負擔提出異議，本府於同年 10 月

2日查處函復在案。 

(一)有關土地分配位置一節，經重新檢視，本案土地分配作業皆依市地重劃

相關法令辦理。 

(二)至減輕重劃負擔一節 

1.查○○○重劃前經管土地面積為 4,875平方公尺（位於 E區，重劃前

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以下同）450,000 元，屬全區最高價），受配重

劃後土地除指配至 E區外，調整分配至 B區部分（重劃前每平方公尺

270,000 元），因其土地受益比例較小，依規定計算○○○重劃後經

管土地面積總計為 4,144.22 平方公尺，重劃負擔僅約 14.99％，較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為 43.2％為低。 

2.○○○重劃前後土地價值比約為 129.82％（平均約為 129.29％），相

較於區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並無不公平，亦無違誤之情事。 

3.內政部 101年 10月 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039482 號函復○○○

有關參加南港三期重劃是否仍需負擔區內公設用地及費用負擔疑義

一事，謂:「……○○○經管土地既經都市計畫納入市地重劃整體開

發，仍應依規定辦理；至如何考量受益情形減輕重劃負擔，案關實際

執行，核屬臺北市政府權責。」，又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2



6 
 

項第 10 款僅規定「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須訂定重劃

負擔減輕之原則並記載於重劃計畫書中，而本重劃區內建物多屬大型

老舊廠房，且廠房占地廣闊影響土地分配，爰本案無訂定重劃負擔減

輕原則，重劃計畫書亦於 101年 8月 1日公告期滿無人異議而確定在

案。綜上，○○○仍應依規定按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三、○○○不服上述查處結果，復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就受配土地無老舊廠房

影響，是否須負擔重劃費用、應考量受益情形減輕重劃負擔及○○○參與

重劃之受益情形，及須扣除 14.99％土地作為重劃負擔之依據為何提出異議，

並於 104 年 12 月 7 日（E 區土地分配結果更正公告期間內）再就共同負擔

及 E 區土地分配結果等相同事項再度提出異議。案經查處結果，土地所有

權人仍有異議，爰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第 4項規定，提請調處。 

土地所有權人○○○(國有土地管理機關)陳述意見： 

一、○○○重劃前土地位於 E 區，原係商業區，由○○○單獨管理，未參雜私

地，周邊道路已興闢，本可不參加市地重劃直接開發，為成就臺北市政府

於東區成立轉運站，故同意參與市地重劃。 

二、本土地配合都市計畫於 101 年變更為轉運站用地，並載明以市地重劃方式

由市府取得，市地重劃與都市計畫變更負擔不高於 45%之原則合理，惟 E區

土地先經都市計畫由商業區變更為轉運站用地，復將之納入市地重劃，○

○○參加市地重劃後，面積減少還要負擔，○○○被扒兩層皮，權益受損，

是否用同比率、不負擔市地重劃費用方式辦理。 

二、又重劃配回之面積減少，土地容積是否增加，以減少○○○損失；市府回

應容積獎勵部分，○○○需請顧問再詳細計算評估。 

市府回應： 

一、○○○重劃後部分土地配於 E 區轉運站用地，係因轉運站用地屬非共同負

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公有土地指配

順序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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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受益程度負擔，本府已依內

政部 101 年 10 月 30 日函釋考量各土地所有權人受益情形減輕負擔原則配

地，○○○負擔比率 14.99%，較平均負擔比率 43.2%為低。 

三、依本府101年5月15日公告實施之「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

細部計畫案」，B區（特定商業區（一））土地容積獎勵項目有：綜合設計上

限20%、開發規模上限10%、立體連通設施（南港車站和昆陽捷運站鼓勵設

置立體連通設施）上限20%、都市更新獎勵，但不適用停車空間獎勵，且策

略性再開發地區容積獎勵為該建築基地2倍的法定容積。 

委員發言 

  商業區變更為轉運站用地，若不納入市地重劃，仍應辦理撥用且依公告現

值計算撥用經費，但參與市地重劃，○○○能配回土地，請○○○參考。 

結論：請○○○於會議紀錄文到 10日內就陳述意見第 3點之評估結果送臺北市

政府，如同意土地分配結果，則調處成立，維持原土地分配結果；如不

同意，則調處不成，由主管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規定報上級

主管機關裁決。 

 

第三案 

案由：南港區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土地

分配異議案，提請調處。 

說明： 

一、辦理過程 

(一)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計畫書 

  本重劃區係依本府 101 年 5 月 15 日公告實施之「擬定臺北市南港

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規定辦理跨區市地重劃，分為 B、

C、D、E等 4大區塊，開發總面積約 6.88公頃，重劃計畫書於 101年 8

月 1日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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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分配 

1.○○○經管重劃前土地位於 B、D區（特定商業區（一）及（二）、公

園用地、道路用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1項、第 2項及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將部分公有土地依序指配至 E區

（轉運站用地），並依 104年 7月 14日提本會第 2次會議審議通過之

本重劃區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調整分配原則，將重劃後部分土地

調整分配至 D區（特定商業區（二））。 

2.土地分配結果於 104年 9月 14日公告，同年 10月 14日公告期滿；

嗣因 E區公有土地分配持分有誤，於同年 11月 20日更正公告 E區土

地分配結果，同年 12月 20日公告期滿在案。 

二、異議處理經過 

(一)○○○於 104 年 9 月 24 日就文資保存範圍應剔除重劃範圍並請本府辦

理撥用提出異議，經重新檢視本案皆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辦理，並無違

誤之情事，本府爰於 104年 10月 7日查處函復在案。 

(二)○○○不服上述查處結果，乃於 104 年 10 月 8 日就文資保存範圍剔除

及○○○重劃後之 E區持分土地重新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提出異議。經

重新檢視本案係依前揭規定先將本市市有土地優先指配至 E區，不足部

分面積，始以國有土地指配之；另土地所有權人同為中華民國者，於重

劃後分配為同一地號，於法並無違誤，本府爰於 104年 10月 19日作成

第 2次查處函復在案。 

三、○○○仍不服上述第 2 次查處結果，於 104 年 11 月 2 日及同年月 4 日就 E

區持分土地重新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及 E 區轉運站用地應優先指配予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並將○○○重劃後之 E 區持分土地調整分配至其他適宜土

地提出異議，並於 104 年 12 月 21 日（E 區土地分配結果更正公告期間內）

就 E 區土地分配結果等相同事項再度提出異議，案經查處結果，土地所有

權人仍有異議，爰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第 4項規定，提請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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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提具書面發言意見（詳附件 2）並陳述

如下： 

一、本案重劃計畫書 101 年 8 月 1 日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確定，惟重劃期間，市

府文資審議將瓶蓋工廠大部分建物指定為歷史建築，配回之土地無法使用，

且參與重劃需負擔重劃費用，故主張指定為歷史建築範圍之土地應剔除重

劃範圍，其餘土地再參與重劃分配，始能維護國有財產與全國人民之權益。

另於重劃期間將地上物指定為歷史建築之情事變更下，依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規定，實施市地重劃確有困難，應檢討都市計畫後再行辦理重劃。 

二、歷史建築範圍土地由市府依規定原面積撥用，不參與重劃；如仍列入重劃，

配回土地容積無法使用，請市府允諾可調派容積。市府須先確保○○○權

益，否則無法討論後續 E區土地各別分配問題。 

市府回應： 

一、公有土地因有歷史建築權利受限制，可參考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或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保障權益。另依重劃法令，於重劃過程中地上

建物經指定為歷史建築，不構成重劃計畫書須修正或重新公告之要件。 

二、○○○所提容積調派一事，屬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問題，土地所有權人為促

進土地利用，得於土地分配後依都市計畫法第 24條規定自行擬定或變更細

部計畫，提容積調派，於確定重劃前後地價及重劃後配地面積，即可依法

帶入公式計算出調派之容積。 

委員發言與提問： 

一、歷史建築要剔除重劃，首先要變更都市計畫，都市計畫變更須經過二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非本會之任務，○○○所提容積調派非本會得決議事項。 

二、針對○○○對土地重劃提出異議，土地重劃的作業機關有無可能重新檢討？ 

市府回應： 

(一)重劃計畫書公告後，因文資審計將部分土地地上物指定為歷史建築，但

○○○配回之特種商業區土地容積並無受限，如何確保○○○權益非只

有剔除重劃區一種方式，例如：參考國外處理方式，倘只辦理建物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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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由原管理機關繼續使用，興建時保留歷史建物往上發展、用等值土

地交換或容積調派等。 

(二)本案重劃進行至此已不可逆，剔除重劃範圍已非解決方案，○○○得提

出對自身有利之方案與市府協商。 

三、市府已表示無法剔除重劃，○○○是否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繼續往下談，

如果不同意，即調處不成。 

○○○回應：容積調派確定，才繼續談下去。 

四、E區其他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是否同意分配為單獨管有？ 

○○○回應：配地位置由分配草案北側調至南側角地臨忠孝東路。 

△△△回應：區位會產生價值差異，如為共有則無價值差異，建議維持共有。 

□□□回應：位置無意見，但面積四捨五入後應為 27.39平方公尺。 

結論：本案調處不成，由主管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規定報上級主管

機關裁決。 

柒、討論提案（略） 

捌、散會（上午 12時 50分） 


